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关于
“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告知承诺书
编号：第  号

根据《临沂市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规定，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就“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事项的审批告知如下：
一、“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1.《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0号、国务院令第710号修订）第一章总则第五条：“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第四章提取和使用第二十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一）购买、建造、翻建……。第二十五条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的……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
2.《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有关事项的通知》（临住字〔2015〕34号）。“一、提取条件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一）购买、建造……职工符合一项或几项提取条件可分次提取住房公积金的，两次提取时间应当间隔1年以上，但下列情况除外：一是销户提取的；二是提前还清住房贷款的；三是职工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后，再购买其他自住住房或偿还商业性住房贷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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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临沂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临住字〔2016〕36号）第二章提取条件第四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4.《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知》（临住管字〔2018〕2号）。“二、优化提取审核流程……”。
二、准予行政审批应当具备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符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临沂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住房公积金提取有关事项的通知》《临沂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材料齐全，真实有效。
三、需要申请人提交材料的名称、方式和期限
1.购买新建住宅商品房应提供（自购房合同备案登记之日起3年内）：①申请人身份证；②本人银行卡（Ⅰ类卡）；③登记备案的购房合同、首付款支付凭证；④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同时提取条件的，还应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⑤如在其他城市购买住宅商品房的，应提供网上备案的购房合同、购房款发票、本人或配偶或父母子女在购房所在地至少满1年的户籍证明或缴存证明及亲属关系证明。
2.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应提供（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3年内）：①申请人身份证；②本人银行卡（Ⅰ类卡）；③购房合同、交易过户后的不动产权证书、契税完税凭证、购房款发票；④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同时提取条件的，还应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⑤在其他城市购买再交易自住住房的，还应提供本人或配偶或父母子女在购房所在地至少满1年的户籍证明或缴存证明及亲属关系证明。
3.购买拆迁还建房应提供（自取得回迁证之日起3年内）：①申请人身份证；②本人银行卡（Ⅰ类卡）；③房地产管理部门或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拆迁还建协议、回迁证、缴款凭证；④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同时提取条件的，还应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4.购买保障性住房应提供（自取得购房合同之日起3年内）：①申请人身份证；②本人银行卡（Ⅰ类卡）；③准购证明文件、购房合同、购房款发票；④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同时提取条件的，还应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5.购买拍卖住房应提供（自取得拍卖住房不动产权证书之日起3年内）：①申请人身份证；②本人银行卡（Ⅰ类卡）；③房屋拍卖成交确认书、不动产权证书、购房款发票；④配偶、父母、子女符合同时提取条件的，还应提供婚姻关系证明、亲属关系证明。
以上材料均需当场提供，提供原件即可，职工能够提供可核实电子证照的，视同提供证照原件。婚姻关系证明实行告知承诺制，申请人签订《告知承诺书》的可不再提供。
四、申请人作出承诺的时限和法律效力，以及逾期不履行承诺、作出不实承诺等违反承诺行为的法律后果
1.承诺时限。1个工作日。
2.法律责任。根据《临沂市告知承诺制改革试点工作方案》规定，申请人在承诺约定的期限内，未提交材料以及提交的材料经整改或延期后仍未符合要求的，或者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在监管过程中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有权撤销审批决定，并将履诺情况列入失信记录，纳入其诚信档案，并追回提取的资金。申请人对审批决定发生的行为给第三方造成的不良影响、损失和产生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申请人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列入失信记录，纳入诚信档案，由发改部门组织对其实施联合惩戒，同时3年内不得适用告知承诺制：
⑴申请材料存在弄虚作假、欺诈隐瞒、恶意欺骗情形的；
⑵未按时提交约定申请材料的；
⑶提交约定的申请材料不符合法定条件，行政许可决定被撤销的；
⑷在后续监管中被发现作出不实承诺或者违反承诺的；
⑸通过告知承诺取得行政审批决定但不具备审批条件且无法联系的；
⑹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其他
1.告知承诺文书分别由履行审批职责的市中心各分支机构加盖审批专用章和申请人（或具有委托权限的委托代理人）签字盖章后，告知承诺文书即生效。告知承诺文书一式二份，一份作为审批机关批准的凭据，一份由申请人留存。
2.申请人对告知事项不明确的，请及时按以下方式联系：
联系方式：
投诉电话：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就“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审批承诺如下：
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上述材料和承诺文件后，经审查符合条件的，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当场作出审批决定；需要核实的，3个工作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提取人。


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bookmark: _GoBack]年  月  日


申请人名称：
地址：

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本人作出以下承诺：
1.本人与目前存在法律上的婚姻关系；
2.已经知晓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告知的全部内容；
3.自身能够满足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4.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告知的相关材料；
5.承诺接受临沂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监管；
6.愿意承担不实承诺或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